
学籍异动（转专业、休学、复学）办理流程 
  

 
本人到继续教育学院网页下载相关学籍异动申请表，并按要求填

写、粘贴佐证材料 

班主任查验签名、加具意见后，统一交学籍管理员汇总整理（转
专业申请需在 4月 10日或 9月 20日前提交，休学申请需在 3月

1日或 9月 1日前提交） 

4月 15日或 9月 25日前，学籍管理员在继续教育学院高等学历
教育平台上添加学籍异动申请，并将申请表及佐证材料统一交教

务科学籍管理员审查、汇总 

教务科科长审核，并按照发文要求草拟学生学籍异动处理通知，

分管院领导复核 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

分管校领导审批 

继续教育学院发文公告，教务科学籍管理员通知有关教学点及校

本部班主任告知学生 

材料存档 


